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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演进，辅助生殖技术已能够实现一种在自然生育条件下无法想象的生育形式——即

在配子提供者一方去世后，利用其预先保存的遗传物质完成生育。这一突破性的生育场景，带来了大量

未曾预见的伦理争议与法律挑战。现有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夫妻一方死亡后，在世一方是否可以单独

决定进行人工辅助生殖，但基于响应现行国家生育政策出发，应当采取推定同意的规则，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已经表明了赞同这种推定的态度。此外，在理论上，基于对家庭血脉延续的考量、

逝者生育自主意愿的尊重、在世配偶生育权的维护，以及未来出生子女潜在福祉的保障等多重价值的平

衡，应当为死后人工生殖确立一种以推定同意为基础的法律默认立场。具体而言，只要生前未作出明确

的反对表示，且无充分证据显示其可能拒绝，即应推定逝者对此持同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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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odern medicin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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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a form of reproduction unimaginable under natural conception-completing the reproduc-
tive process using preserved genetic material from a deceased gamete provider. This groundbreak-
ing reproductive scenario has given rise to a multitude of unforeseen ethical debates and legal chal-
lenges. While current law does not explicitly state whether a surviving spouse may unilaterally de-
cide to undergo assisted reproduc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ir part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
sponding to current 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ies, a rule of presumed consent should be adopted. On 
this matter,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s a judicial body, has already indicated support for this 
presumption. Moreover, in principle,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multiple considerations-such as the 
need for family lineage continuity, respect for the reproductive autonomy of the deceased, protec-
tion of the surviving spouse’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the potential welfare of future 
offspring-a legal default position grounded in presumed cons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posthu-
mous reproduction. Specifically, unless a clear objection was expressed during the deceased’s life-
time, or there is compelling evidence suggesting they would have refused, consent from the de-
ceased should be p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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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一方死亡后，另一方配偶基于追忆亡者、寄托希望等各种原因希望拥有双方血缘的后代，死后人

工辅助生殖技术便使之成为可能。随着生物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进步，死后人工辅助生殖的医疗成功

案例越来越多，然而，关于死后人工辅助生殖的伦理和法律的争议层出不穷。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关于一方死亡后，是否还能进行人工辅助生殖则存在较大争议。生存一方对逝

去的一方所享有的配偶权是否包括了单方决定进行人工辅助生殖以获得具有双方血缘的后代？在何种情

况下，可推定死亡的一方同意进行死后人工辅助生殖？这些问题的探讨关乎伦理与法律问题，本文以法

律的角度出发，从一个典型案例引入，探讨何种情况下可进行死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2. 案例分析 

1、案情介绍 
2017 年，林蔚及其丈夫杨某前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疗，于 2018 年 10 月二人与该医院签

订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服务合同。林蔚经多次胚胎移植手术后成功受孕，并于 2019 年 7 月 7 日诞下婚生

子杨桐声。此时，仍剩余两枚冷冻胚胎存储于附一医院中。2020 年 9 月 13 日，杨某因病去世。后，林蔚

至医院缴费以继续冷冻原有的两枚胚胎，并多次要求附一医院继续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在遭到该医院拒

绝后，林蔚诉至法院。 
2、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附一医院依约为夫妻二人培育胚胎，

先后移植两枚胚胎，并冷冻两枚胚胎以备不时之需，后，原告林蔚成功诞下一子。至此，附一医院已经

将合同中涵盖的义务履行完毕，双方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即告终止。原告林蔚如欲利用剩余两枚冷冻胚

胎继续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则应当与附一医院订立新的合同。故一审法院对林蔚关于继续履行的请求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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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驳回。 
后，原告林蔚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3、焦点分析 
本案中，具有争议性的内容是林蔚是否可请求附一医院继续使用两个剩余的冷冻胚胎为其进行胚胎

移植手术。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一是原合同的内容是否履行完毕；二是若已经履行完毕，那么可否订

立新的医疗服务合同。 
关于原合同的内容是否履行完毕，首先应当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本案中林蔚及其丈夫杨某在手术

前签署了一系列知情同意书，包括但不限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

植知情同意书》《未受精卵子、未成熟卵子、剩余精子及剩余胚胎处理知情通知书》《承诺书》等，这些

相关知情同意书可概括认定为夫妻二人与附一医院的医疗服务合同。但问题在于，在这些合同中并没有

明确写明附一医院应当为原告完成几次成功受孕并分娩的人工辅助生殖手术。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本案中，由于林蔚的丈夫已经去世，因此林蔚及其丈夫不可能与被告就该医疗服务合同达成补充协议。

而在若干知情同意书中也没有相关条款表明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受孕及分娩之后，合同双方仍需进行再次

的辅助生殖手术。关于林蔚提到的，冷冻了剩余两枚胚胎的事实，该事实对应在《胚胎冷冻、解冻及移

植知情同意书》中的原文是，“低温冷冻胚胎的目的，是为了在以后的移植周期中不再需要取卵等技术

操作，仅通过移植复苏的本次低温冷冻保存胚胎就有可能使我们获得妊娠”。由此可见，低温冷冻胚胎

的行为仅仅为了节省提取配子这一步骤，并不能够当然认为其目的在于再次进行人工移植以孕育胎儿。

此外，这种行为也不符合通常的做法。在无法达成补充协议，同时联系合同相关内容仍无法确定时，双

方之间的合同内容只能通过交易习惯来进行推定。在通常的情形中，需要做人工辅助生殖手术的夫妻，

往往都是身体条件不适合以自然方式生育的人，完成整个人工辅助生殖的过程少则一两年、多则十年，

因此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生育已属不易。在该次生育完成后，身体条件不好的夫妇，或许就不会再次接

受这种手术，那么其签订的合同内容无疑仅包括一次成功的手术。即使身体条件允许，也通常会选择较

长的时间来修养调整，待再次有意向时，再来医院进行相关手术，而这中间的间隔，起码是以年为单位

的期间。同时，由于现代医学发展更新的速度之快，即使前后都是同一家医院，其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

也会因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变化，这必然就涉及到合同内容的更新。时过境迁，除了类似冷冻胚胎等持续

性的合同内容以外，其他内容往往都需要重新签订合同。因此，将案涉合同的内容限定为完成一次成功

的辅助生殖手术符合习惯做法，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原合同中附一医院的义务履行完毕，当事人订立合同

的目的业已实现，驳回林蔚关于继续履行该医疗服务合同的请求，并无不当。 
既然原合同的因履行完毕而终止，那么是否可以订立新的关于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合同呢，这是本

案中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

当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案中，林蔚在丈夫杨某去世后向医院提出进行人工辅助生

殖的请求，并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丈夫在生前表达过生二胎的明确意愿。那么在客观条件已经满足的

条件下(即现存两枚可进行人工移植的胚胎)，丈夫离世后，妻子可否单独决定进行胚胎移植以孕育包含双

方遗传物质的后代呢。换句话说，在丈夫没有明确表达意愿时，是否可以推定其同意进行胚胎移植并繁

殖他的后代，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接下来本文将探讨关于死后人工辅助生殖的同意规则。 

3. 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原则在医学领域是最重要的伦理性原则之一，该原则贯穿了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是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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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知情同意权也是患者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因此，在人工辅助生殖领域，各国法

律也均规定了知情同意原则。 
1、知情同意原则的内涵 
该原则的内涵为：在患者具有相应理解和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医生应当为患者提供充分且简单易懂

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手术内容、性质、风险、成功率、术后效果、康复情况等信息，患者在知悉这些信

息后可依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威胁和强制，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撤销同意

的决定。 
2、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人格尊严 
知情同意原则体现的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尊重。人格尊严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是一般人格

权的基础价值[1]。基于康德的阐述可知，人格尊严包括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特性与人的自主性[2]。其一，

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享有一系列客体所不具有的受到法律尊重的权利，包括一些

法律没有规定而随着时代发展而新发生的权利。这些与主体身份密切相关的权利，作为主体的人甚至某

些情况下不得放弃。如在有些国家中，自然人不得放弃自己的生命权。这些权利伴随主体的身份相生相

亡。具体在人工辅助生殖这一话题下，主体性权利则体现为自然人享有决定是否进行人工辅助生殖，决

定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进行的权利，且可在生前以各种可推知其意思的形式来表达其意愿，当然，若权

利人死亡，则无法继续行使这种权利，但其生前所作的意思表示的效力自然应当延续到其死亡之后，获

得自始至终的尊重。其二，人的独特性，即人类尊严主要是以不可混淆的个别性与人的无与伦比性为基

础[3]，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唯一的存在，不可替代。其三，人的自主性，即自我决定权，在行使相关权利

时不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和强迫，任何决定均出自于个人的意志。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决定、

干扰、侵害他人自我决定的人格利益。因此，在是否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手术上，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殖

细胞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决定提取细胞的数量、方式、用途，不受任何干涉和阻挠。当然，这种自主决

定权首先应当建立在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基础之上。 
3、死后人工辅助生殖中的知情同意原则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率越来越高，死后辅助生殖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更多公众的认识和接受。

医学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扩大了生育的时间范围，从而影响了法律[4]。死后人工辅助生殖是指在主体死

亡后，将含有其遗传物质的配子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生育其后代的目的。在我国，代孕的行为

被法律明确禁止，同时单身女性亦被排除在进行人工辅助生殖的适用人群以外，再结合男女的生理结构

差异，因此死后人工生殖辅助的情景主要是丈夫死亡，而在世妻子利用去世丈夫的精子受孕并生育二人

的后代。关于这种特殊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常常带来许多伦理和法律上的争议，但是首要的关注力应当

放在与死后辅助生殖相关主体的权利与利益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死者对自身身

体完整权及其知情同意意愿的维护、生存配偶的生育自主权利、未来子女的合法权益、家庭其他成员基

于与死者情感联系及经济利益所享有的相关权益，以及国家在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元的稳定、保障

财产继承秩序良性运行等方面的公共利益。 
知情同意是人工生殖技术使用的基本原则之一[5]。在死后人工辅助生殖这一情景下，为了尊重死者

相关人格尊严，更应当贯彻同意原则。本人在生前有明确的意向时，即表达了自己同意或不同意进行人

工辅助生殖来获得自己后代的意愿，则应当尊重本人意愿，毋庸置疑，其生前个人意志的效力必然延续

至其死后。这种明确的意向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表现或被推测，例如书面记录、音视频记载、遗嘱提及、

家庭成员或亲友的证词，一切能够被证实是个人生前真实且最终的意思表达，均应当尊重且顺从。 
然而，问题在于，在本人生前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表示时，该如何推定其意向？遗憾的是，现行

法律中，对于死后能否进行辅助生殖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仅相关立法存在空白，同时理论界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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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争议。 

4. 推定同意规则 

1、法律规定 
在法律规制层面，为加强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与管理的规范，原卫生部于 2001 年以第 14 号与

第 15 号部令的形式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并于同年 5 月制

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伦理原则》四项配套文件。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2003 年，卫生部废止了上述四项文件，重新修

订并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

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修订后的这三份规范性文件，成为迄今指导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践的核心

依据。 
就死后生殖问题而言，现行规范文本中并未设置直接条款，存在立法层面的空白。然而，依据《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必须基于医疗目的，且需夫妻双方共同提供身份证、

结婚证及计划生育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相关技术人员“禁止对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法规政策的夫妇及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违反者将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查处。在这些规

定的约束下，现实中的各类死后生殖行为均不具备开展条件。由此可见，现行规范体系实际上对死后生

殖持否定立场。这一否定态度的政策根源主要在于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作为我国长期实施

的基本国策，旨在依据人口发展规划实行有计划的生育。该政策于 1982 年 9 月确立为国策，同年 12 月

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2003 年卫生部

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

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这三个规范性文件成为指导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根本准则必然要积极响应

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内容。然而，尽管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在缓解我国人口压力、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长期推行也加速了人口结构老龄化进程。为应对这一挑战，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

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一政策调整旨在通过释放生育潜力，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既是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部署，也为保持我国人力资源可持续优势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因此上述三

个 2003 年修订的关于人类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也应当及时响应国家政策的变化而修改，避免产生国家政

策和法律之间的内容冲突，从而影响二者的权威和实施效果。具体地说，关于人类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

应当指向促进人类生育的方向，为有意向生育的群体扫清辅助生育技术方面的规则障碍，与现有的国家

鼓励生育的政策相协调，为国家人口大业提供制度支持。 
2、理论界观点 
关于供体在生前没有明确表明是否同意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时，该如何推定其意向，理论界曾有不同

观点。 
有的认为当供体本人生前未明确作出是否生育的意思表示时，不宜推定其具有生育的意思。推定同

意的做法侵犯了供体的自主决定权，因为供体没有明确同意，亦没有其他可以推测出其同意意向的证明

材料的情况下，进行同意推定是对供体的人格尊严的侵犯。这种没有根据的推定同意同时也可能损害将

来由此出生的后代的利益，他们一出生就将面对单亲的成长环境，不符合代际平等原则。此外，这种死

后生殖辅助也将存在一些未知的不可控的伦理问题[6]。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推定同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

性，本文亦赞同应当推定同意。认为应当推定为不同意的学者的理由主要在于尊重死者的自主权利，然

而，尊重死者的自主权利并非指在没有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不得对死者的身体部分进行任何处置，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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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以死者最有可能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对死者意愿的确定可以采取大多数人在相同情况下会做出

何种选择的标准，如此会产生更接近死者利益的结果。对寻求辅助生殖的夫妻是否同意死后辅助生殖的

实证调查表明，如果这是他们所爱的人的愿望，个人会支持提取和使用他们的配子。80%以上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会允许配偶在他们死后采集他们的配子以孕育一个孩子；且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他们

的配偶会允许使用他们的配子进行死后辅助生殖[7]。 
对于在世者而言，允许其生育是对其利益的满足自不待言。对于死者来说，从其冷冻配子或者胚胎

的行为已可合理推断其对未来发生胚胎移植之事实有所认知[8]。因此，在本人没有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

下，应当推定其同意进行辅助生殖技术产出后代。推定同意的理由有很多： 
首先，推定同意有利于家庭延续。即使去世人无法亲自参与生育的过程中，却可以在其死后通过人

工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后代的繁衍，基因的延续。在基因延续与血缘联结的强烈驱动下，许多人希望通

过生育获得遗传上的延续，并由此得到精神寄托与情感慰藉。繁衍是人类天然的本性追求，是刻在 DNA
中的倾向，因此不应当通过制度来阻止人类的天然本性。但丈夫一方死去后，只要其生前没有明确表达

过不愿意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为其产生后代，那么为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繁衍的愿望而进行辅助生殖

并产生后代，并无不妥。因此，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为去世人的家庭成员提供生育的机会，

在其没有表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推定其同意进行辅助生殖是合理的。 
其次，有利于配偶的生育权的尊重和实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

育权，而非仅限于“夫妻”。若在死者生前未明确表达意愿的情况下，直接推定其拒绝死后辅助生殖，则

可能对生存配偶的生育权益造成不当限制，尤其在冷冻胚胎中已包含生存配偶半数遗传物质的情形下。

我国法律体系一贯强调对公民生育选择的保障与尊重，生存配偶享有生育自主权已形成社会共识。当前

争议的核心在于，此项权利是否可延伸至利用死者配子这一特殊遗传物质实现生育。生存配偶基于其与

死者的特定身份关系，往往已形成合理的生育预期，尤其在双方已共同启动并实际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流

程的情况下。个体可能因信赖该预期而放弃其他生育途径。若生存配偶客观上已无其他可行方式实现生

育意愿，则其使用死者遗传物质的权利主张更具合理性。例如，对于高龄女性而言，含有死者遗传物质

的胚胎可能成为其实现生育的最后机会，这一现实因素对其是否选择进行死后辅助生殖具有显著影响。

只要没有证据表明死者是反对的，缺乏事先同意不应该必然排除死后辅助生殖[9]。 
最后，即使基于子女的权利保护原则，也不应当推定禁止进行死后生殖辅助技术。保障儿童的健康

和福利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重要内容，在使用死者生殖材料

创造生命的不寻常情况下更值得被特别考虑。对死后辅助生殖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关键论点是，此举可能

导致子女在单亲家庭环境中成长，使其产生成为逝者“替代品”或已故父母“纪念物”的感受，进而可能

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被认为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然而，认为死后辅助生殖必然不利于子女成长

的观点，与当代家庭结构的多元化现实存在一定脱节。如今，伴随社会离婚率的上升以及辅助生殖技术

带来的多种家庭组建方式，单亲家庭日益常见，社会父母与遗传父母分离的情形也越来越多。即便在自

然受孕背景下，子女的父亲也可能在其出生前离世或离开家庭。因此，仅因一方血缘父母的缺失，并不

构成否决死后辅助生殖的充分理由。 
关于生存配偶可能因丧亲之痛或愧疚感而仓促决定，将子女视为对逝者情感寄托的担忧，是值得重

视的伦理考量。这一问题可通过建立相关程序性保障来缓解，例如要求申请者在实施死后辅助生殖前接

受专门的心理评估与辅导，或设置合理的“冷静期”制度，以确保相关决定出于理性与自愿。 
3、司法立场 
关于死后人工辅助生殖，虽然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能否单独决定进行人工辅

助生殖，但是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 1 月 12 日所发布的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二批)之五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1020


周凯珍 
 

 

DOI: 10.12677/ds.2026.121020 151 争议解决 
 

——邹某玲诉某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表明了其立场[10]。法院依法认定本案原告丧

偶后与上述规定中的“单身妇女”有本质不同，从而确认了“丧偶妇女”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正当性。原告欲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既是为了寄托对丈夫的哀思，也是为人母的责任与担当的体现，

符合人之常情和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不违背公序良俗。故法院最终判决湖南省某医院继续履行与原告的

医疗服务合同。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章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通过

典型案例树立标杆、明确导向，是人民法院深化民法典贯彻实施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

进一步加强案例工作，聚焦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彰显民法典的鲜明价值导向，深入挖掘人民法院实施

民法典的案例‘富矿’，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民

法典对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作用和重大意义。”[11]可见该典型案例的作用在于“树立标杆、明确导向”，

各级法院在审判时都应当予以参照。同时这些典型案例也是民法典的价值导向的体现，因此群众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透过对这些典型案件的理解来理解民法典，即这些典型案例中所体现的精神和规则是与民法

典相符合的。 
然而，典型案例无论如何能够起到的现实作用和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却始终是不及法律的，因此，死

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存在的法律空白应当及时进行填补，这样方能从根本上防止相关纠纷的产生。笔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运用“生殖辅助”作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约三十余篇民事判决书中，有十四篇是关

于丈夫死后妻子起诉医疗单位请求其继续履行生殖辅助医疗合同，其中部分医疗机构表示，由于现有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一方死后另一方可否单独决定进行人工辅助生殖繁育后代，因此医疗机构不敢轻易为

妻子一方做该手术。同时医疗机构亦表示，只要法院判决继续履行生殖辅助医疗服务合同，那么医疗机

构就能积极配合。由此可见，关于死后生殖辅助的法律规范必须尽快订立出来，以满足相关群体的定纷

止争、规范行为、稳定预期的需求。 

5. 本案结论 

当夫妻一方生前没有做出任何关于死后进行人工辅助生殖的意思表示时，本文认为可以进行同意的

推定，此时配偶依据个人的单独意思表示即可进行辅助生殖生育后代。而这种同意的推定没有与现有法

律规定冲突，同时也符合现行的国家生育政策，并且得到了司法的支持。在本案中，原告林蔚与医疗机

构签订的原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本文认为林蔚可以单方决定继续与原医疗机构签订新的辅助生

殖的医疗合同以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继续生育子女。之所以与原医疗机构签订新的合同是考虑到现存

的两枚胚胎正冷冻于该医疗机构中，同时该医疗机构了解林蔚的既往病历和身体条件，方便进行后续的

相关手术。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神圣职责，所有医疗机构不能以

任何理由拒诊患者。本案中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虽然不像其他疾病具有紧急性的特点，但是却关涉到

一个家庭的重大利益，因此在客观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该医疗机构不应当以法律法规等制度方面的原因

拒绝林蔚关于人工辅助生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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